
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

2 0 0 3 年 4 月 2 8 日 會 議

政 府 對 於 香 港 律 師 會 就 向 被 錯 誤 監 禁 的 受 害 人 給 予 賠 償 提 交 的 意 見 書

的 回 應 文 件 ( 2 0 0 3 年 4 月 2 6 日 ，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： C B ( 2 )  1 8 8 6 / 0 2 -

0 3 / 0 2 - 0 3 ( 0 1 ) )

在 上 述 的 立 法 會 文 件 中 ， 律 師 會 就 三 項 事 宜 提 出 意 見 。 政 府 有 以

下 回 應 。

(1) 應 向 那 些 遭 檢 控 及 不 准 保 釋 而 被 羈 押 ， 但 其 後 控 方 在 審 訊 前 或 審

訊 中 中 止 對 其 提 出 檢 控 的 人 支 付 補 償 ，

以 及

(2) 應 向 那 些 因 控 方 反 對 而 不 准 保 釋 ， 但 其 後 法 庭 裁 定 無 須 答 辯 的 人

支 付 補 償 。

2 . 為 便 於 參 考 ， 現 把 支 付 特 惠 補 償 金 的 行 政 指 引 載 列 如 下 －

( a )  若 某 人 被 定 罪 兼 被 羈 押 一 段 時 間 ， 後 證 實 無 罪 ， 或 因 行 政 長

官 把 案 件 轉 交 上 訴 法 庭 審 理 或 逾 期 上 訴 獲 撤 銷 原 判 而 獲 赦 ，

則 該 人 可 獲 發 放 補 償 金 。

( b )  若 某 人 因 警 方 或 其 他 公 共 機 構 的 嚴 重 錯 失 ， 以 致 錯 誤 地 被 判

罪 名 成 立 或 被 檢 控 而 被 羈 押 一 段 時 間 ， 則 該 人 可 獲 發 放 補 償

金 。 例 如 ， 被 告 人 因 檢 控 人 員 或 警 方 給 予 法 庭 不 正 確 資 料 而

遭 拒 絕 保 釋 ， 又 或 警 方 隱 瞞 足 以 寬 免 被 定 罪 的 人 罪 責 的 關 鍵

性 證 供 。 如 錯 誤 作 為 是 由 法 官 或 裁 判 官 作 出 ， 有 關 人 士 亦 可

據 此 獲 發 放 補 償 金 ， 但 為 保 持 司 法 機 構 的 獨 立 ， 該 等 案 件 的

補 償 須 按 司 法 機 構 的 建 議 而 作 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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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除 指 引 第 ( a )及 ( b )段 外 ， 在 特 別 值 得 補 償 的 案 件 中 亦 可 作 出 補

償 ， 即 使 有 關 的 損 失 並 非 由 公 共 機 構 的 錯 誤 作 為 或 不 作 為 所

引 致 。

( d )  若 純 粹 因 為 控 方 未 能 證 明 被 告 人 的 某 項 控 罪 毫 無 合 理 疑 點 ，

則 不 會 獲 發 放 補 償 金 。

( e )  如 對 申 索 人 的 無 罪 有 嚴 重 質 疑 ， 可 拒 絕 支 付 補 償 金 ， 所 依 論

據 是 ， 用 公 帑 向 可 能 有 罪 但 判 罪 純 綷 基 於 如 技 術 性 問 題 而 被

推 翻 的 人 支 付 補 償 ， 會 令 人 反 感 。

( f )  如 申 索 人 須 完 全 或 局 部 對 其 不 幸 情 況 負 責 ， 例 如 ， 他 蓄 意 隱

瞞 可 證 明 其 無 罪 的 證 據 ， 則 可 拒 絕 發 放 補 償 金 或 將 補 償 金 額

按 比 例 減 少 。

( g )  從 公 共 政 策 或 者 公 共 行 政 的 角 度 來 看 ， 把 補 償 的 範 疇 擴 大 至

指 引 ( a )、 ( b )和 ( c )項 以 外 的 情 況 ， 延 展 至 在 刑 事 程 序 的 一 般

過 程 中 遭 受 損 害 的 人 士 (例 如 指 引 ( d )項 適 用 的 人 士 )， 將 涉 及

龐 大 費 用 ， 並 帶 來 其 他 有 關 資 源 的 影 響 。 準 申 索 人 的 數 目 將

大 幅 增 加 ， 這 樣 則 需 要 一 個 審 裁 處 或 者 一 些 其 他 特 別 機 制 調

查 每 宗 案 件 ， 以 便 把 極 可 能 是 無 辜 的 申 索 人 從 那 些 僥 倖 免 被

定 罪 的 申 索 人 區 別 出 來 。

3 . 有 關 律 師 會 意 見 書 中 提 及 的 第 ( 1 )和 ( 2 )件 事 項 ， 該 兩 項 均 未 必 會 排

除 於 指 引 之 外 ， 並 可 能 屬 於 指 引 ( b )或 ( c )的 範 圍 ， 視 乎 案 件 的 理 據 而

定 。

(3) 向 被 錯 誤 監 禁 的 受 害 人 支 付 的 特 惠 補 償 金 額 應 由 獨 立 評 審 專 員 評

定 ， 評 審 專 員 的 建 議 應 對 副 財 政 司 司 長 [現 稱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

長 ]具 約 束 力

4 . 在 英 國 ， 申 請 人 是 否 符 合 資 格 獲 得 補 償 ， 由 內 政 大 臣 作 出 決 定 。

至 於 向 被 錯 誤 監 禁 的 受 害 人 支 付 的 法 定 和 特 惠 補 償 金 額 ， 則 由 獨 立 評

審 專 員 決 定 。 在 香 港 ， 除 非 案 件 適 宜 提 出 和 解 及 申 索 人 願 意 接 受 特 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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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 償 ， 否 則 法 定 補 償 金 額 由 法 院 根 據 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例 》 (第 3 8 3 章 )

第 6 ( 1 ) ( a )條 作 出 決 定 。 政 府 認 為 無 須 為 每 宗 特 惠 補 償 金 個 案 作 獨 立 評

估 。 只 有 在 有 人 指 責 公 共 機 構 的 情 況 下 ， 或 者 特 別 是 大 案 或 複 雜 的 案

件 ， 才 可 能 適 宜 作 出 獨 立 評 估 。 至 於 其 他 案 件 ， 由 律 政 司 一 位 在 有 關

事 宜 上 具 經 驗 的 人 員 作 出 評 估 已 經 足 夠 (並 且 更 經 濟 和 有 效 率 )。

律 政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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